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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健：

本院受理原告张凤花与
被告张健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己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2023）宁 0521 民初
1480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内
容：被告张健于本判决生效后
十日内返还原告张凤花借款
60000元及利息4000元。案件
受理费 1400 元、公告费 480
元，由被告张健负担】。限你
自公告发出之日起 30日内来
本院长山头法庭领取判决书，
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中卫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中宁县人民法院

张健：

本院受理原告高东与被
告张健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2023）宁 0521 民初
1482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内
容：被告张健于本判决生效后
十日内返还原告高东借款
43000 元。案件受理费 875
元、公告费 480元，由被告张
健负担】。限你自公告发出之
日起30日内来本院长山头法
庭领取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中卫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中宁县人民法院

李杰、马菊：

本院受理原告刘志勇起诉你们和被告王
振柱、田春明、杨庭福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诉讼
请求：1.判令各被告返还原告借款本金60000
元、利息58608元（60000元×14.8%×66个月，
自 2017年 8月 23日计算至 2023年 2月 23
日），减去2021年2月10日偿还利息5000元，
还应支付利息53608元，本息共计113608元，
之后利息利随本清；2.案件受理费由各被告
承担】、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告
知书、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普通程序独任审
理告知书、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
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
的第三日10时3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
中宁县人民法院长山头法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审判。

中宁县人民法院

马强：

本院受理原告罗晓花起诉你离婚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
诉状副本【诉讼请求：1.判令准予原、被
告离婚；2.判令婚生女马凤琴、马建琴、
马建宏均由原告抚养，被告承担马凤琴、
马 建 琴 、马 建 宏 抚 养 费【18-
（2022-2011）+ 18-（2022-2015）+ 18-
（2022-2015）】×600×12=194400元；3.案
件受理费由被告承担】、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诉讼风险告知书、诉讼权利义
务告知书、普通程序独任审理告知书、开
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
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
后的第三日10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
在中宁县人民法院长山头法庭公开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审判。

中宁县人民法院

刘彦龙：

本院受理原告胡亮荣起诉你
离婚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民事起诉状副本【诉讼请求：1.
判令准予原、被告离婚；2.判令长
女刘玥（2013年 10月 30日出生）
由原告抚养，被告承担相应抚养
费；3.案件受理费由被告承担】、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
告知书、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普
通程序独任审理告知书、开庭传
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
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并定
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 9时 30分
（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中宁县人
民法院长山头法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审判。

中宁县人民法院

（2023）宁0104执6495号

国美电器银川电器有限公司：

申请执行人宁夏厚生记食品有限公司与被执行人国美电器银川电器有限公司租赁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作出的（2023）宁0104民初
2094号民事判决书已经发生法律效力。你至今未履行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现本院依申请执行人宁夏厚生记食品有限公司的申
请，依法裁定拍卖被执行人国美电器银川电器有限公司遗留在申请执行人处的电器与设备。申请执行人申请处置上述资产符合法律规
定。根据财产处置相关规定，本院要求双方五日内协商议价并书面提交议价结论，五日未提交视为无法达成议价。因上述资产所在辖
区内税务机关暂无法出具税务基准价，相关部门也无法出具相关指导价格。同时，所设资产及其附属设施需要专业人员现场勘验或者
鉴定，除双方一致同意网络询价外（限五日内双方提交书面申请书，未提交视为不同意。）本院将依法通过委托评估确定财产处置参考
价。为了提升财产处置效率，如协商议价、定向询价、网络询价均无法确定财产处置参考价，本院责令双方于2023年9月12日下午14：
30分到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执行接待大厅选取评估机构，逾期未到场视为放弃选取评估机构权利。于2023年10月12日到银川市兴
庆区人民法院执行接待大厅领取评估报告（如评估报告另行时间送达，以通知为准）。如对评估报告有异议，需在领取后5日内以书面
形式提出。未提出或者逾期提出，视为无异议。如评估报告提前送达，以送达之日起算5日。本院将择期通过网络平台予以公开拍卖，
如上述当事人未在评估报告出具之前指定网络平台，本院将指定淘宝网（司法）拍卖平台予以公开拍卖，第一次拍卖根据确定的财产处
置参考价下浮30%内确定起拍价，如第一次流拍，执行债权人不申请以物抵债，本院将在第一次流拍价值基础上下浮20%以内确定起拍
价，如第二次流拍，执行债权人不申请以物抵债，本院将根据申请执行人书面申请按照第二次流拍价格变卖一次，变卖期结束后执行债
权人仍不申请以物抵债，本院之后将不予处置，由此造成的不利后果由其承担。在财产处置过程中，申请执行人若未按期到庭，或者拒
绝、逾期垫付财产处置期间产生的费用，视为放弃财产处置，本院将终止处置程序；被执行人、产权人若未按期到庭，或者拒绝配合财产
处置程序，视为放弃相关选择或者救济权利。相关拍卖具体事宜以网络拍卖公告为准。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1)宁0104执1852号

银川夕矗实业有限责任公司：

申请执行人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光明支行与被执行人谢军、马娟、谢强、
樊梅花、银川夕矗实业有限责任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作出的（2020）
宁0104民初4993号民事调解书已经发生法律效力。因被执行人至今未履行生
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本院依申请执行人申请依法裁定拍卖被执行人银川夕
矗实业有限责任公司提供抵押担保的位于银川市金凤区银盛路136号1号楼一
层、二层（房产证号：2005029108、2005029106）房产。现向你公告送达本案执行
通知书、报告财产令及（2021）宁0104执1852号执行裁定书，并通知你于2023年
9月11日下午15：3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到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执行接待
大厅选取评估机构，逾期未到场，视为放弃选取评估机构权利。并于2023年10
月 11日（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到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执行接待大厅领取评估
报告书，逾期未领取即视为送达。如对评估报告有异议，可在评估报告书送达之
日起 5日内以书面形式向本院提出，逾期未提出异议，视为对评估报告书无异
议。本院将择期在淘宝网或京东网络司法拍卖平台对上述房产进行公开拍卖
（第一次拍卖保留价可在评估价基础上下浮30%，如第一次流拍，第二次拍卖保
留价可在第一次拍卖保留价基础上下浮20%），对于拍卖相关事宜可在网络司法
拍卖平台进行关注。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4民初10779号

李广：

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大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宁夏分公司与被告李广保证保险合同纠纷
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
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
票、权利义务告知书、普通程序独任审理告知
书、廉政监督卡。原告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向
原告支付保险代偿款 62359.42元，支付资金占
用期间的利息损失 2294.82元，并按照年利率
3.65%支付自2023年5月9日起至实际还清代偿
款之日止的利息；2.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保险费
2839.73元；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公告之
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举
证期满后的第 3日下午 14时 20分（遇法定休假
日顺延）于本院西四楼一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4民初10784号

郭鹏：

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大地财产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宁夏分公司与被告郭鹏保证保险合同
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开庭传票、权利义务告知书、普通程序独任审
理告知书、廉政监督卡。原告诉讼请求：1.判令
被告向原告支付保险代偿款 293571.48元，支
付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损失13357.50元，并按
照年利率3.65%支付自2023年5月9日起至实
际还清代偿款之日止的利息；2.判令被告向原
告支付保险费 12087.32元；3.本案诉讼费由被
告承担。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下午15时
3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于本院西四楼一号
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4民初11168号

银川强金龙建筑设备租赁有限公司、张维强：

本院受理原告李向荣与被告银川强金龙建筑设备
租赁有限公司、张维强、张维忠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们下
落不明，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权利义务告知书、普通
独任审理告知书、廉政监督卡。原告诉讼请求：1.判令三
被告给付原告死亡补助金100000元，给付原告逾期付款
损失49309元（自2013年5月12日至2019年8月19日按
年利率 5.1%计算、自 2019年 8月 20日至 2023年 5月 12
日按年利率4.65%计算）；2.判令三被告给付原告自2023
年 5月 13日起至一审判决确定给付死亡补助金之日的
逾期付款损失（以 100000元为基数，按年利率 4.65%计
算）；3.本案诉讼费用由三被告负担。公告之日起经过3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
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下午14时20
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于本院西二楼一号法庭公开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4民初9444号

王建军：

本院受理原告刘博与被告王建
军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原告向本院
提起诉讼请求：1.请求判令被告支付
原告欠款 60000元；2.本案诉讼费由
被告承担。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
廉政监督卡、民事裁定书、普通程序
独任审理告知书、审判人员组成告
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
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举
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30分（遇
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东三楼三
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裁判。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薛东舟：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宝丰物业管理有限
公司诉被告薛东舟物业服务合同纠纷一案，
原告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自
2017年 2月 1日起至 2021年 12月 31日止的
物业费 30255.25元；2.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
因拖欠上述款项造成的利息损失 2169.07
元；3.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因你下落
不明，无法直接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权利义务告知书、普通程序审理方式及审判
组成人员告知书、廉政监督卡、开庭传票、民
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及举证期限均为
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期满后的
第3日上午9时3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
本院西三楼五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判决。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王丽莉：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宝丰物业管理有限公司诉被
告王丽莉物业服务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诉讼请求：1.
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自2020年2月1日起至2021年
12月31日止的物业费10240.83元、2019年11月1日
起至2022年3月31日止的采暖费21191.04元，共计
31431.87元；2.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因拖欠上述款
项造成的利息损失1300.39元（继续主张至实际清偿
之日）；3.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因你下落不
明，无法直接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普
通程序审理方式及审判组成人员告知书、廉政监督
卡、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及举证期限均为
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期满后的第 3日
上午9时3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西三楼五
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4民初11318号

银川通和汽车城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的原告丁旭阳与被告宁夏通和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第三人银川通和汽车城有限公司房屋买卖
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要求：1.判令被告宁夏通和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履行《房地产抵顶欠款合同》，与原告签订

“国际汽车城二期8号楼北侧”，地上1-2层两跨房产，建
筑面积2600平方米的《商品房买卖合同》；2.判令被告宁
夏通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协助原告办理上述房屋网
签备案，并办理产权证书；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因
你下落不明，无法直接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参加
诉讼通知书、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
庭传票、廉政监督卡、普通程序独任审理通知书，自公告
之日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
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届满后的第3日
上午 9时 3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西三楼一号法庭
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4民初11677号

宁夏博余宏业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的原告朱儒草与被告宁夏博余宏业建筑
装饰工程有限公司、周贵亮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
一案，原告诉请：1.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人身损害赔偿
金共计267684.16元（医药费119362.16元、残疾赔偿金
76582元、护理费12000元、伙食费3600元、营养费9000
元、误工费 30000元、住院护理费 2040元、医护用品费
1000元、鉴定费 1600元、精神抚慰金 10000元、住宿费
1500元、交通费 1000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因你下落不明，无法直接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参
加诉讼通知书、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开庭传票、廉政监督卡、普通程序独任审理通知书，自
公告之日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
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届满后的
第 3日上午 9时 2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西三
楼一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4民初9978号

吴亮：

本院受理原告中卫市信达物资有限责任
公司与被告吴亮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
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权利
义务告知书、普通独任审理告知书、廉政监督
卡。原告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支付货款
1300000元，并支付利息 275340元（自 2017
年 6月 30日至 2023年 4月 17日，按年利率
3.65%计算），后续利息支付至货款实际付清
止；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公告之日起
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
证期满后的第3日下午14时20分（遇法定休
假日顺延）于本院西二楼一号法庭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4民初12487号

宁夏景枫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的原告宁夏华业顺通运输有限公司
诉你公司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诉请：1.判令被
告向原告支付吊装费 160000元，逾期支付利息
8841.11元（以 160000元为基数，按照 3.65％／年
的比例自 2021年 11月 1日计算至 2023年 4月 30
日），2023年4月30日以后的逾期支付利息按照上
述标准计算至被告付清全部欠款本息之日止；2.
本案诉讼费二被告承担。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开庭传票、权利义务告知书、普通程序独
任审理告知书、廉政监督卡。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
告期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日
上午9时3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大新法
庭西一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4执异204号

沈燕：

本院在执行申请执行人银川市金凤区个体经营利
兴租赁站利与被执行人李伏、宁夏富友工贸有限公司、
江苏顺泰建筑劳务有限公司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中，申
请人银川市金凤区个体经营利兴租赁站利提出申请，
申请追加沈燕、张猛为被执行人，现该案已审理终结。
本院作出（2023）宁0104执异204号执行裁定书，裁定：
追加沈燕、张猛为（2023）宁0104执1448号执行案件被
执行人，并分别对宁夏富友工贸有限公司、江苏顺泰建
筑劳务有限公司不能履行（2022）宁 0104民初 1106号
民事判决书确定的义务承担连带责任。因你下落不
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3）宁 0104执异 204
号执行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内来本院 1202办
公室领取执行裁定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裁定，
可在公告期满后十五日内向本院提起执行异议之诉。
逾期本裁定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席乾龙、宁夏华腾天成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原告田进国、田如发与被告张天亮及你们
股权转让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请求判令：1.解除原告与被告
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2.被告向原告双倍返还定金
220000元并退还剩余股权转让款140000元；3.被告向原告
支付违约金50000元；4.被告向原告赔偿律师费15000元；5.
本案诉讼费、保全费等实现债权的费用由被告负担。现依
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开庭传票、一审普通程序独任审理通知书。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
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下午14时
3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西二楼三号法庭公开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栾锐：

本院受理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固原分行诉你
信用卡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送达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诉讼请求：1.依法判
令被告栾锐偿还原告信用卡透支本金 44845.3元，利
息 5875.8 元，费用 6773.38 元（利息及费用计算至
2023年 2月 10日，此后利息按合同约定的利率标准
计算至欠款实际清偿之日止），以上合计57494.48元；
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
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举证的期限为公
告期满后的 15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上午九
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六审判庭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固原市原州区人民法院

买龙：

本院受理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固原分行诉你
信用卡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送达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诉讼请求：1.依法判
令被告买龙偿还原告信用卡透支本金29915.72元，利
息 4898.56元，费用 4199.89元（利息及费用计算至
2023年2月10日，此后利息按合同约定的利率标准计
算至欠款实际清偿之日止），以上合计39014.17元；2.
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
满后的15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上午十时（遇
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六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判决。

固原市原州区人民法院

李泽成：

本院受理张浩诉你追偿权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送达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原告诉讼
请求：1.请求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其代
为偿还的借款本金32000元及案件执行
费 380元，共计 32380元；2.本案案件受
理费由被告负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
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下午十五时
（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六审判
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固原市原州区人民法院

李泽成：

本院受理张浩诉你追偿权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送达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
原告诉讼请求：1.请求判令被告向原
告支付其代为偿还的借款本息32600
元；2.本案案件受理费由被告负担。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举证的期限为
公告期满后的15日，并定于举证期满
后第三日下午十六时（遇法定休假日
顺延），在本院第六审判庭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固原市原州区人民法院

宁夏星途不动产管理服务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原告李坤与你公司装饰装修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向你公告送达（2023）宁0106民初7188号民事判决书。判决：
被告宁夏星途不动产管理服务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
原告李坤工程款29136元，逾期付款利息90.32元（截止至2023年3月
23日），以上合计29226.32元；2023年3月23日之后的逾期付款利息，
以欠付工程款29136为基数，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
款市场报价年利率（LPR）标准计算至本判决确定的给付之日。案件
受理费 541元，由原告李坤负担 8元，由被告宁夏星途不动产管理服
务有限公司负担533元。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到本院8号接待窗口
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高媛：

本院受理原告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银
川分行与被告高媛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当事人须知、诉讼权利义务告知
书、诉讼风险提醒书、廉政监督卡、裁判文书上
网告知书、民事裁定书、普通程序独任审理通
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
后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日上午 9
时1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民事审判
第十五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冯忠清：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
被告冯忠清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当事人须知、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诉讼
风险提醒书、廉政监督卡、裁判文书上网告知
书、民事裁定书、普通程序独任审理通知书及
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
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日上午 9时 10分
（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民事审判第十五
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李飞：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
被告李飞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当事人须知、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诉讼风
险提醒书、廉政监督卡、裁判文书上网告知书、
民事裁定书、普通程序独任审理通知书及开庭
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15日
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10分
（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民事审判第十五
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李春福：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
被告李春福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当事人须知、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诉讼
风险提醒书、廉政监督卡、裁判文书上网告知
书、民事裁定书、普通程序独任审理通知书及
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10
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民事审判第十
五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郭风霞（曾用名：郭风梅）：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小企
业信贷中心与被告郭风霞（曾用名：郭风梅）信用
卡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当事人须知、诉讼权利
义务告知书、诉讼风险提醒书、廉政监督卡、裁判
文书上网告知书、民事裁定书、普通程序独任审
理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
后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日上午 9时
1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民事审判第十
五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曹金霞：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阅海支行与被告曹金霞
信用卡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宁 0106
民初9303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
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
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何蓉：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
被告何蓉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当事人须知、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诉讼风
险提醒书、廉政监督卡、裁判文书上网告知书、
民事裁定书、普通程序独任审理告知书及开庭
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及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日上午 9时
3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民事审判第
十四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王丹：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与被告王丹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当事人须知、诉讼权利义务告知
书、诉讼风险提醒书、廉政监督卡、裁判文书
上网告知书、民事裁定书、普通程序独任审
理告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及举
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并定于举证
期满后第 3日上午 9时 30分（遇法定休假日
顺延）在本院民事审判第十四法庭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王殷（曾用名：王莹）：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与被告王殷（曾用名：王莹）金融借款合同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当事人须知、诉讼
权利义务告知书、诉讼风险提醒书、廉政监
督卡、裁判文书上网告知书、民事裁定书、普
通程序独任审理告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
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的期限及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15日
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30分
（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民事审判第十
四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余娜：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小企业信贷中心与被告余娜信用卡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当事人须知、诉讼权利
义务告知书、诉讼风险提醒书、廉政监督卡、
裁判文书上网告知书、民事裁定书、普通程
序独任审理告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
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
期限及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并
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日上午 9时 30分（遇法
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民事审判第十四法庭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马学林：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阅海支行与被告马学林信用卡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当事人须知、诉讼权利义务
告知书、诉讼风险提醒书、廉政监督卡、裁判
文书上网告知书、民事裁定书、普通程序独
任审理告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
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
及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并定于
举证期满后第 3日上午 9时 30分（遇法定休
假日顺延）在本院民事审判第十四法庭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王彦兵：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阅海支行与被告王彦兵信用卡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当事人须知、诉讼权利义务
告知书、诉讼风险提醒书、廉政监督卡、裁判
文书上网告知书、民事裁定书、普通程序独
任审理告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
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
及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并定于
举证期满后第 3日上午 9时 30分（遇法定休
假日顺延）在本院民事审判第十四法庭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杨光(曾用名：杨晓波)：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阅海支行与被告杨光(曾用名：杨晓波)信用
卡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当事人须知、
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诉讼风险提醒书、廉
政监督卡、裁判文书上网告知书、民事裁定
书、普通程序独任审理告知书及开庭传票。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的期限及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30
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民事审判第
十四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禹鹏辉：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阅海支行与被告禹鹏辉信用卡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当事人须知、诉讼权利义务
告知书、诉讼风险提醒书、廉政监督卡、裁判
文书上网告知书、民事裁定书、普通程序独
任审理告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
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
及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并定于
举证期满后第 3日上午 9时 30分（遇法定休
假日顺延）在本院民事审判第十四法庭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牛国宝：

本院受理原告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银川分行与被告牛国宝金融借款合同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当事人须知、诉讼权
利义务告知书、诉讼风险提醒书、廉政监督
卡、裁判文书上网告知书、民事裁定书、普通
程序独任审理告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
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的期限及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15日内。
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日上午 9时 30分（遇
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民事审判第十四法
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章彬：

本院受理原告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银川分行与被告章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当事人须知、诉讼权利
义务告知书、诉讼风险提醒书、廉政监督卡、
裁判文书上网告知书、民事裁定书、普通程
序独任审理告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
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
期限及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并
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日上午 9时 30分（遇法
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民事审判第十四法庭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赵瑞喜：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阅海支行与被告赵瑞喜信用卡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当事人须知、诉讼权利义务
告知书、诉讼风险提醒书、廉政监督卡、裁判
文书上网告知书、民事裁定书、普通程序独
任审理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
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举证
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
满后第 3日下午 14时 10分（遇法定休假日
顺延）在本院民事审判第九法庭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王磊：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阅海支行与被告王磊信用卡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当事人须知、诉讼权利义务告
知书、诉讼风险提醒书、廉政监督卡、裁判文
书上网告知书、民事裁定书、普通程序独任
审理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
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举证期
限为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
后第 3日下午 14时 1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
延）在本院民事审判第九法庭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马玉兰：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与被告马玉兰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当事人须知、诉讼权利义务告
知书、诉讼风险提醒书、廉政监督卡、裁判文
书上网告知书、民事裁定书、普通程序独任
审理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
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举证期
限为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
后第 3日下午 14时 1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
延）在本院民事审判第九法庭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丁小飞：

本院受理原告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银川分行与被告丁小飞金融借款合同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当事人须知、诉讼权
利义务告知书、诉讼风险提醒书、廉政监督
卡、裁判文书上网告知书、民事裁定书、普通
程序独任审理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
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并定
于举证期满后第 3日下午 14时 10分（遇法
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民事审判第九法庭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马风花：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与被告马风花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当事人须知、诉讼权利义务告
知书、诉讼风险提醒书、廉政监督卡、裁判文
书上网告知书、民事裁定书、普通程序独任
审理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
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举证期
限为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
后第 3日下午 14时 1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
延）在本院民事审判第九法庭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姚永富：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姚
永富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当事人须知、
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诉讼风险提醒书、廉政监督
卡、裁判文书上网告知书、民事裁定书、普通程序独
任审理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
后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日下午 14时 10
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民事审判第九法庭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王淼：

本院受理原告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银川分行
与被告王淼信用卡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当事人须知、
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诉讼风险提醒书、廉政监督
卡、裁判文书上网告知书、民事裁定书、普通程序独
任审理告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及举证期限为公
告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
时 3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商事法庭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张静：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张
静信用卡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当事人须知、诉讼权利
义务告知书、诉讼风险提醒书、廉政监督卡、裁判文
书上网告知书、民事裁定书、普通程序独任审理告知
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及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10时（遇法
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商事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张景文：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张
景文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当事人须知、
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诉讼风险提醒书、廉政监督
卡、裁判文书上网告知书、民事裁定书、普通程序独
任审理告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及举证期限为公
告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
时 15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商事法庭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刘鹏：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刘
鹏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当事人须知、诉
讼权利义务告知书、诉讼风险提醒书、廉政监督卡、
裁判文书上网告知书、民事裁定书、普通程序独任审
理告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及举证期限为公告期
满后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日上午 10时
15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商事法庭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杨登花：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杨
登花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当事人须知、
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诉讼风险提醒书、廉政监督
卡、裁判文书上网告知书、民事裁定书、普通程序独
任审理告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及举证期限为公
告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
时 15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商事法庭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岳长春：

本院受理原告刘艳与被
告岳长春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2023）宁 0106 民初
6509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
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
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郭剑瑞：

本院受理的原告宁夏凯义信商帐管理有限公司与被告郭剑瑞融资
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诉讼请求：1.请求法院依法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
剩余租金35125元，及违约金7025元；2.请求法院依法判令原告对案涉合
同 项 下 的 抵 押 物 双 环 牌 车 辆（车 牌 号 ：宁 DM0875、车 架 号 ：
LHA0223D0AAS17290）享有折价或者拍卖、变卖所得价款优先受偿权；3.
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因你无法联系，本院无法直接送达相关诉讼材
料，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2023）宁0122民初3576号民事裁定书。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
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逾期视为放弃相应的诉讼权利。本院定于公告见
报后第48天（遇法定休假日顺延）上午9时20分在本院七号法庭公开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贺兰县人民法院

周兰英：

本院受理的原告宁夏凯义信商帐管理有限公司与被告周兰英
融资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诉讼请求：1.请求法院依法判令被告向
原告支付剩余租金 20924.64元，及违约金 4184.93元；2.请求法院依
法判令原告对案涉合同项下的抵押物雪佛兰牌车辆（车牌号：宁
DA9630、车架号：LSGPC54U8AF006065）享有折价或者拍卖、变卖所
得价款优先受偿权；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因你无法联系，本院
无法直接送达相关诉讼材料，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开
庭传票、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
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逾期视为放弃相应的诉讼权利。本院定于公
告见报后第48天（遇法定休假日顺延）上午10时在本院七号法庭公
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贺兰县人民法院

王晓燕：

本院受理的原告宁夏凯义信商帐管理有限公司与被告王晓燕
融资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诉讼请求：1.请求法院依法判令被告向
原告支付剩余租金 4840.96元，及违约金 968.19元；2.请求法院依法
判令原告对案涉合同项下的抵押物东风日产牌车辆（车牌号：宁
APG692、车架号：LGBH1AE00BY153456）享有折价或者拍卖、变卖
所得价款优先受偿权；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因你无法联系，本
院无法直接送达相关诉讼材料，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开庭传票、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
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逾期视为放弃相应的诉讼权利。本院定于
公告见报后第48天（遇法定休假日顺延）上午9时40分在本院七号
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贺兰县人民法院

仲裁公告
宁夏秋红工程有限公司、宁夏秋琪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本委受理的柳婷婷诉你公司劳动争议一案（银金劳人仲字【2023】546号)，已于
2023年6月15日依法作出裁决，因无法送达裁决，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银金劳人
仲字【2023】546号裁决书，你公司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到本委（银川市金凤区
长城路与满城街交叉路口南500米银川市金凤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四楼404
办公室，电话：8307486)领取裁决书，逾期不领取即视为送达。裁决书内容如下：一、于
本裁决书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五日内被申请人二支付申请人2021年12月至2022
年3月工资玖仟叁佰肆拾玖元玖角壹分（9349.91）；二、于本裁决书发生法律效力之日
起三十日内被申请人一为申请人缴纳2020年11月至2021年4月期间应缴未缴的社
会保险，具体缴费金额以社保机构核算为准，滞纳金责任由被申请人一承担；三、于本
裁决书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三十日内被申请人二为申请人缴纳2021年11月至2022
年3月期间应缴未缴的社会保险，具体缴费金额以社保机构核算为准，滞纳金责任由
被申请人二承担；四、驳回申请人的其他仲裁请求。

银川市金凤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